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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白酒生产企业建立质量安全

追溯体系的指导意见 

食药监食监一〔2015〕194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现就

白酒生产企业建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，提出如下指导意见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白酒生产企业通过建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，真实、准确、科

学、系统地记录生产销售过程的质量安全信息，实现白酒质量安

全顺向可追踪、逆向可溯源、风险可管控，发生质量安全问题时

产品可召回、原因可查清、责任可追究，切实落实质量安全主体

责任，保障白酒质量安全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白酒生产企业建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，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

则：一是企业建立。企业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食品药品监管

部门要求，结合企业实际，建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。二是部门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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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督促和指导白酒生产

企业建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。三是运行有效。白酒生产企业结合

白酒生产过程复杂、生产周期和产品生命周期长的特点，保存记

录信息，确保白酒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有效运行，并定期组织演练。 

三、质量安全信息的记录 

白酒生产企业建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核心和基础，是记录

质量安全信息，包括产品、生产、设备、设施和人员等信息内容。 

（一）产品信息。企业应当记录白酒产品的相关信息，包括

产品名称、执行标准及标准内容、配料、生产工艺、标签标识等。

情况发生变化时，记录变化的时间和内容等信息。应当将使用的

白酒产品标签实物同时存档。 

（二）生产信息。信息记录覆盖白酒生产过程，重点是原辅

材料进货查验、生产过程控制、白酒出厂检验等三个关键环节。 

1.原辅材料进货查验信息。企业应当建立白酒原料、食品添

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记录质量安全信息。重

点是粮谷、外购原酒、食用酒精、食品添加剂、加工助剂、直接

接触酒体的包装材料等质量安全信息。 

2.生产过程控制信息。企业应当记录原辅材料贮存、投料、

生产过程控制、产品包装入库及贮存等生产过程质量安全控制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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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。主要包括：一是原辅材料入库、贮存、出库、生产使用的相

关信息；二是制曲、发酵、蒸馏、勾调、灌装的相关信息；三是

自产原酒的入库、贮存、出库、生产使用、销售的相关信息；四

是成品酒的入库、贮存、出库、销售的相关信息；五是生产过程

检验的相关信息，包括每批产品原始检验数据并保存检验报告。 

3.出厂检验信息。企业应当建立白酒出厂检验记录制度，记

录相关质量安全信息。 

（三）设备信息。记录与白酒生产过程相关设备的材质、采

购、安装、使用、清洗、消毒及维护等信息，并与相应的生产信

息关联，保证设备使用情况明晰，符合相关规定。 

（四）设施信息。记录与白酒生产过程相关的设施信息，包

括原辅材料贮存车间及预处理车间、制曲车间、酿酒车间、酒库、

勾调车间、包装车间、成品库、检验室等设施基本信息，以及相

关的管理、使用、维修及变化等信息，并与相应的生产信息关联，

保证设施使用情况明晰，符合相关规定。 

（五）人员信息。记录与白酒生产过程相关人员的培训、资

质、上岗、编组、在班、健康等情况信息，并与相应的生产信息

关联，符合相关规定。明确人员各自职责，包括质量安全管理、

技术工艺、生产操作、检验等不同岗位、不同环节的人员，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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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制曲、配料、投料、发酵、蒸馏、原酒贮存、勾调、灌装、检

验等关键岗位负责人，切实将职责落实到具体岗位的具体人员，

记录履职情况。 

四、质量安全信息记录与保存的基本要求 

企业质量安全信息记录与保存，应当确保产品从原辅材料采

购到产品出厂销售所有环节，都可有效追溯。 

（一）质量安全信息记录基本要求。一是真实。能够实时采

集的信息应当实时采集，确需后期录入的应当保留原始信息记

录。二是准确。采集使用的设备设施能够准确采集信息。三是科

学。根据生产过程要求和科技发展水平，设定信息的采集点、采

集数据、采集频率等技术要求。四是系统。信息应当形成闭环，

前后衔接，环环相扣，做到“五清晰”：原辅材料使用清晰、生

产过程管控清晰、时间节点清晰、设备设施运行清晰、岗位履职

情况清晰。 

（二）质量安全信息保存基本要求。一是不能修改。企业在

建立追溯体系中采集的信息，应当从技术上、制度上保证不能修

改。二是不能灭失，确保信息安全。采用纸质记录存储的，明确

保管方式；采用电子信息手段存储的，要有备份系统。无论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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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保存形式，都要明确保管人员职责，防止发生信息部分或全

部损毁、灭失等问题。 

五、企业建立、完善和实施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

白酒生产企业负责建立、完善和实施质量安全追溯制度，通

过统一规范，严格管理，保障追溯体系有效运行。 

（一）建立制度。企业应当建立白酒质量安全追溯制度，适

用和涵盖企业组织实施追溯的人员，生产过程各个环节实施追溯

的记录，追溯方式及相关硬件、软件运用，追溯体系实施等要求。

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具体追溯方式，如采用条码、二维码、

RFID 等。记录可采用纸质，或依托计算机等电子记录等形式。

鼓励企业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、留存信息，不断完善质量安全追

溯体系。 

（二）组织实施。企业应当按照建立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，

严格组织实施。出现产品不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等规定，

或生产环节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等情况，要依托追溯体系，及时查

清流向，召回产品，排查原因，迅速整改；原辅材料发现质量安

全问题，应当通报相关生产经营单位；如有人为因素，应当依法

追究责任。企业建立、完善和实施追溯制度情况，应当向所在地

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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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完善提高。在追溯体系实施过程中，企业应当及时分

析问题、查找原因、总结经验，特别是对发生食品质量安全问题

或发现制度存在不适用、有缺环、难追溯的情况，要及时采取有

效措施，调整完善。企业的组织机构、设备设施、生产状况、管

理制度等发生变化，应当及时调整追溯信息记录与保存的相应要

求，确保追溯体系运行的连续性。 

六、监管部门检查指导 

地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本指导意见，提

出指导、监督白酒生产企业建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具体措施，

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提高监管工作水平。 

（一）试点示范，稳步推进。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根

据行政区域白酒生产企业实际，制定规划，做好指导、督促、推

进和示范工作。可选择有代表性的白酒生产企业先行试点，逐步

覆盖所有白酒生产企业。不断指导企业加强追溯信息化建设，重

点是追溯技术平台建设，引导企业依托信息化手段，提升追溯体

系实施水平。 

（二）检查指导，取得实效。地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对白

酒生产企业建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于没有

建立追溯体系、追溯体系不能有效运行，特别是出现不真实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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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信息灭失的，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严肃处理。不断探索

根据监管需要调用企业追溯信息的方式方法，提高监管工作的针

对性和有效性，严防区域性、系统性白酒质量安全问题的发生。

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将白酒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实施

情况分析总结，报告食品药品监管总局。通过大力推动企业建立

追溯体系，提升白酒质量安全整体水平，保障我国白酒行业持续

健康发展。 

 

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

2015 年 9月 9 日 
 


